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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文件
杭师大钱江〔2015〕35 号

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关于参军

入伍及退役复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的

通知

各分院、部门：

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关于参军入伍及退役复学

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师杭州范大学钱江学院关于参军入伍及退役复学

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

2015 年 10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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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关于参军入伍

及退役复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

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

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，为完善我院学生参军入伍及退役复

学环节的学籍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（一）学籍异动类别及办理程序

1.保留入学资格：适用于新生

学生提供《录取通知书》、《入伍通知书》、《保留入学资

格申请表》，填写《学籍异动情况处理表》，由录取专业所在

分院签署意见并盖章后交教务部。教务部审核后出具《保留

入学资格通知书》。

2.保留学籍：适用于除新生外的其他年级学生

学生提供《入伍通知书》，填写《学籍异动情况处理表》，

由分院签署意见并盖章后交教务部。

3.复学：适用于退出现役后申请复学的学生

学生提供《义务兵退出现役证》、身份证，填写《学籍

异动情况处理表》，由原所在分院签署意见并盖章后交教务

部。保留入学资格申请复学的学生，还需提供《保留入学资

格通知书》、《录取通知书》。

（二）退役复学后成绩与学籍管理

http://jxb.hznu.edu.cn/Upload/NewsUploadFile/201509171016532775.doc
http://jxb.hznu.edu.cn/Upload/NewsUploadFile/201509171016532775.doc
http://jxb.hznu.edu.cn/Upload/NewsUploadFile/201509171016532775.doc
http://jxb.hznu.edu.cn/Upload/NewsUploadFile/201509171016532775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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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部分课程成绩认定及办理程序

（1）《大学体育（Ⅰ-Ⅳ）》、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（第

一学年—第四学年）》、《国防教育》课程免修。

（2）《大学体育（Ⅰ-Ⅳ）》成绩均记为 70 分；《大学生

体质健康测试（第一学年—第四学年）》成绩均记为良好；《国

防教育》成绩记为合格。

（3）教务部开具成绩证明交相关分院（部门）进行成

绩录入。

2.转专业特殊情形处理办法及办理程序

（1）放宽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

法》的部分条款：

不受“入学未满一个学期”不予转专业条款的限制；

不参加转专业考试（考核）环节。

（2）学生在办理复学手续后即可进行转专业申请。办

理程序如下：

学生向所在分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

院转专业申请表》，经分院签署意见并盖章后，交拟转入专

业所在分院。拟转入分院签署意见并盖章后交教务部。教务

部审核后正式发文公布，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3）未提及条款，按照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学生

转专业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（三）学籍管理中其他事项，按照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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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
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 10月 15日印发


